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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_83_BD07_E4_B8_c57_168308.htm 成人考函【2007】3号 关于

做好2007年度全国一级、二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考务工作

有关问题的通知 各区(市)、县人事（人事劳动）局、建设局

（委），外地驻蓉单位人事处（科）： 根据全国注册建筑师

管理委员会《关于做好2007年度全国一级、二级注册建筑师

资格考试考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注建〔2007〕1号）及

四川省人事厅、四川省建设厅《关于做好2007年度全国一级

、二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考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川

人办发〔2007〕40号）文规定，为做好2007年度一级、二级注

册建筑师资格考试考务工作，受市职改办的委托，现将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考试、报名时间 报名时间：2007年2

月25日至3月25日 准考证领取时间：2007年4月25至5月9日（

逾期未领者，视为自动放弃）。 考试时间：2007年5月12－15

日 级别考试日期考试时间科目一级5月12日8:0011:30（3.5小时

）建筑设计13:3015:30（2.0小时）建筑经济、施工与设计业务

管理16:0018:00（2.0小时）设计前期与场地设计5月13日

8:0011:30（3.5小时）场地设计（作图题）13:3017:30（4.0小时

）建筑结构5月14日 8:0010:30（2.5小时）建筑材料与构

造12:3018:30（6.0小时）建筑方案设计（作图题）5月15日

8:0010:30（2.5小时）建筑物理与建筑设备12:3017:30（5.0小时

）建筑技术设计（作图题）二级5月12日 8:0011:30（3.5小时）

建筑构造与详图（作图题）13:3016:30（3.0小时）法律、法规

、经济与施工5月13日 8:0011:30（3.5小时）建筑结构与设



备12:3018:30（6.0小时）场地与建筑设计（作图题 二、报考条

件 （一）一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报考条件 1.除续考人员外

，不再办理新的部分科目考试； 2.新参加考试的人员按照

“2007年度全国一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报考条件”（附件1

）规定申报； 3.不具备规定学历新参加考试的人员应从事建

筑设计工作累计15年以上，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作为

项目负责人或专业负责人，完成民用建筑设计三级及以上项

目四项全过程设计，其中二级以上项目不少于一项。 （2）

作为项目负责人或专业负责人，完成其它类型建筑设计中型

及以上项目四项（全过程设计），其中大型项目或特种建筑

项目不少于一项。 4、首次报考一级注册建筑师，其申请报

考人员应完成不少于700个单元的职业实践训练。报考人员应

向考试资格审查部门提供本人的《一级注册建筑师职业实践

登记手册》，以供审查。 5．根据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

会注建〔2007〕2号文件规定，台湾地区居民参加全国一级注

册建筑师考试的报考条件为： （1）获得教育部承认的高等

学校五年制建筑学学士学位或五年制建筑学学历及以上学历

、学位。 （2）从事建筑设计工作最少时间为：五年制建筑

学本科毕业需5年；五年制建筑学学士需3年；建筑学硕士及

以上需2年。 （3）职业实践要求：满足《一级注册建筑师职

业实践登记手册》的有关要求。 （二）二级注册建筑师资格

考试报考条件 1.新参加考试的人员按照“2007年度全国二级

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报考条件”（附件2）规定申报； 2.具有

助理建筑师、助理工程师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并从事建筑设

计或者相关业务3年（含3年）以上人员； 3.不具备规定学历

新参加考试的人员应从事工程设计工作满13年且具备下列条



件之一： （1）作为项目负责人或专业负责人，完成民用建

筑设计四级以上项目四项（全过程设计），其中三级以上项

目不少于一项。 （2）作为项目负责人或专业负责人，完成

其它型建筑设计小型及以上项目四项（全过程设计），其中

中型项目不少于一项。 4．根据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

注建〔2007〕2号文件规定，台湾地区居民参加全国二级注册

建筑师考试的报考条件为： （1）获得教育部承认的高等学

校建筑学专科毕业及以上学历或学位。 （2）从事建筑设计

工作最少时间为：建筑学专科毕业需3年；建筑学本科及以上

学位或学历需2年。 以上各报考条件中，涉及“民用建筑设

计”、“其它类型建筑设计”等级的划分，参见国家物价局

、建设部《关于发布工程勘察和工程设计收费标准的通知》

（〔1992〕价费字375号）及《工程设计收费标准（1992年修

订本）》中的工程等级划分。 三、报名程序 报考者须填写《

全国一、二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报名表》（成都人事考试

网下载区下载）一式2份（主管部门留一份），经所在单位审

定、签字和加盖公章后，持《全国一、二级注册建筑师资格

考试报名表》、身份证和学历证原件及复印件（首次报考一

级注册建筑师，还须提供《一级注册建筑师职业实践登记手

册》）、2张本人近期免冠小二同底照片到成都市政府政务服

务中心五楼市建委对外服务窗口进行资格审查并签字和加盖

公章（地址：成都市草市街2号成都市政府政务中心五楼，电

话：86917534，联系人：段永谦）。考生持已加盖市建委业

务专用章的《全国一、二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报名表》、

身份证和学历证原件及复印件到成都市人事考试中心进行复

审并办理报名手续（成都市人事考试中心地址：成都市中南



大街56号2楼(红照壁与老南门大桥之间)，咨询电话

：86150138、86150148、86150248、86150348 网址

：www.cdpta.gov.cn）。 进行资格复审时，必须严格按照报考

条件，把好资格复审关。对报考人员提供的材料进行认真复

核、审查，重点核查各类证书及相关证明的原件。资格复审

人员须在《报名表》上明确签署复审意见、签名并加盖单位

印章。做到谁复审、谁负责，谁出问题、谁承担责任。对不

符合报考条件的人员，要立即取消考试资格。对提供虚假证

明或以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考试资格的人员和不严格按照报

名条件或以不正当手段协助他人取得考试资格的人员，必须

按《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人事

部令第3号）进行严肃处理。 续考者可持原《准考证》和2张

本人近期小二同底免冠照片直接到成都市人事考试中心办理

报名手续，可不再进行资格审查。 非首次报考一级注册建筑

师的人员可通过所在单位或市建委，到省建设厅建设执业资

格注册中心领取《一级注册建筑师职业实践登记手册》，并

按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注建（1999）21号文规定如实

补填。待全部科目考试合格后第一次注册前，送省注册建筑

师管理委员会审查，达到规定的职业实践时间标准，方能进

行注册。 四、考生注意事项 考生凭准考证和身份证原件（不

含旧版临时、过期身份证和身份证复印件）进入考场，两证

不全者不得参加考试。考试时传呼机、手机一律不得带入考

场，违者按违纪处理。考试时考生可携带蓝色或黑色墨水钢

笔、圆珠笔、2B铅笔、三角板、丁字尺、订书器、比例尺、

建筑模板、绘图笔（墨线制图）、橡皮和无噪音、无编程功

能的小型计算器（报考"建筑结构"科目的考生必须带计算器



）。填涂答题卡时必须使用2B铅笔。作图题草稿纸由考场统

一发放，考后收回。一级注册建筑师每人配发12张2号草图纸

（其中《建筑方案设计》4张，《建筑技术设计》4张，《场

地设计》4张），二级注册建筑师每人配发8张2号草图纸（其

中《场地与建筑设计》4张，《建筑构造与详图》4张）。今

年作图题试卷设计进行了变更，不再设名卡袋，而在封面上

增加了填写姓名和准考证号的栏目，对每份试卷的姓名和准

考证号不需密封。考试结束后，监考人员应在检查考生试卷

的装订情况无误后，将试卷装回试卷袋中并作好试卷袋的密

封工作。 2007年度全国一、二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使用的

规范、标准及部门规章见《关于调整注册建筑师考试书目内

容的通知》（注建〔2004〕6号）。 五、考试收费标准 根据

国家计委计办价格（2000）299号和四川省物价局川价字费

（2003）237号文件规定，报考全国一级注册建筑师收费，每

科报名费10.00元，考务费：客观题92.00元、制图每科184.00

元；报考全国二级注册建筑师收费，每科报名费10.00元，考

务费：客观题68.00元、制图每科136.00元。一经报名，概不办

理退手续。 2006年度全国一级、二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科

目收费表 级别科 目报名费考务费一 级 建筑设计10元92元 设

计前期与场地设计10元92元 建筑经济、施工与设计业务管

理10元92元 场地设计（作图）10元184元 建筑结构10元92元 建

筑材料与构造10元92元 建筑方案设计（作图）10元184元 建筑

物理与建筑设备10元92元 建筑技术设计（作图）10元184元 二

级建筑结构与设备10元68元 建筑构造与详图（作图）10元136

元 法律、法规、经济与施工10元68元 场地与建筑设计（作图

）10元136元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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